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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爵论》评议 
— — 兼论军功爵制的废除 

朱绍侯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本文肯定王粲在《爵论》中对军功爵制盛行时的逐级赐爵制及对商鞅变法时指明“客卿”也是爵名的 

深刻认识；认为曹操在建安二十年爵制改革时所建立的六等新爵制，实际是正式废除了二十级军功爵制。本文指 

出军功爵制的废除原因有三：一、军功爵制逐渐变质，由反对贵族世袭制演变为贵族世袭制，失去了进步性；二、军 

功爵制贬值，由待遇丰厚演变为空虚的荣誉头衔(列侯、关内侯除外)，不为得爵者所重视；三、军功爵制失去经济 

基础，变为空壳，难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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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il W ang Can’S On 砒 System 

— — W ith Reference to Abolition of M ilitary M erit Title System 

u Shaoho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 

Abstract：This article appraises favorablyWang Can’8 On Title System for its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rank—by·rank 

military title system when it was prevalent-and for it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aying that“alien minister’’WaS likewise a 

title in the days of Shang Yang’S Reforms．It maintains that the new 6-rank title system in Cao Cao’S system reform  in the 

20th year of Jian’all(AD 215)was virtually a formal abolishment of the old 20一rank military title system．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ree reasons for the abolishment of the old system：First。the system gradually lost its progressiveness and degenerated in- 

to a hereditary system．Second-the system devalued and became an empty honorary title witll nothing to do with benefits an d 

rewards．Third．without a sound economic base，the system was merely all empty shell not necessary to exist any longer． 

Key words：Wang Can；On Title System ；military title system；Cao Cao；title system reform；Reform s by Shang Yang 

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在秦汉时期曾盛行一时，至东汉末年历经 571年(秦孝公六年至建 

安二十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军功爵制有四次大的变动。首先，商鞅变法建立的军功爵制是十 

八级，其中没有列侯、关内侯和驷车庶长，而在一级公士以下还有一级小夫爵。另外，客卿(相当于 

左庶长)、正卿(相当于右庶长)也属于军功爵制中的爵名。其次，在秦君称王以后，才增设列侯、伦 

侯之爵位，十八级军功爵制才变成二十级的军功爵制。在秦代(含战国时秦国)，重爵轻官，当官必 

有爵，无爵不能当官。这在琅琊刻石的题名中可以得到证明。其三，汉初继承秦制 ，但有因有革。 

汉初所确立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在名称上与秦代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把伦侯定名为关内侯，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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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正卿定名为左庶长、右庶长，增加了驷车庶长，而取消了公士以下的小夫爵。据《汉书 ·百官公 

卿表》记载，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的名称是：“爵：一级日公士，二上造，三簪衷，四不更，五大夫， 

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 

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 

劳。”①说是“皆秦制”，实际爵名与秦代并不完全一致。不仅如此，汉初还把二十级军功爵制分为 

四大等级：即一等是侯级，包括彻侯 、关内侯；二等是卿级 ，包括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 

右更、中更 、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等十级；三等是大夫级 ，包括公乘、公大夫 、官大夫 、大夫 

等四级；四等是士级，包括不更、簪裹、上造 、公士等四级。汉初把二十级军功爵制分为四大等级的 

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秦时的军功爵制：允许士兵立功后 ，也可以逐级上升 ，而无阻碍地获得侯级爵 

位。分成四大等级后 ，就限制了超越原等级的晋升，汉初规定的无彻侯爵位者不能任丞相，就是受 

等级限制的明证。其四，汉在文景二帝时，又从二十级军功爵制中划出“民爵八级制”，规定庶民和 

小吏得爵累计不能超过八级公乘，超过者必须转让给兄弟子侄。这一规定，就保证了既得利益集 

团的地位得以稳定，使一般庶民和小吏不可能获得高爵而进入特权阶层。“民爵八级制”施行的初 

期，获得公乘以下爵位的人，还可以享受到“复除”(免除徭役、租赋)待遇。至汉中期 以后，在皇帝 

登极 、立太子及其它祥瑞喜庆大事时，均赐以爵以点缀门面，“民爵八级”已成为荣誉头衔，获此爵 

位的人享受不到任何待遇。 

关于上述军功爵制的演变情况 ，在 中国古籍 中只有零散的记载 ，而没有系统、详细的叙述 ，更 

少有人作专题研究。在现存的中国古籍 中，对军功爵制作专题研究的只有二人 ：一是东汉末年建 

安七子中的王粲 ，他写过一篇《爵论》；二是曹魏学者刘劭 ，他写过一篇《爵制》。刘劭的《爵制》，保 

留在《后汉书 ·百官志》“关内侯”目下的注中，已不是全文。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及 ，笔者认为， 

正是刘劭指出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军功爵制是十八级，加上后来增加的列侯、关内侯合为二十级；刘 

劭还指出汉初的军功爵分为四大等级，等等。② 对于王粲，人们 只知道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 

家，而不知他还研究过军功爵制，写过《爵论》专题论文。笔者曾在文章中提到过王粲《爵论》，但 

并没有深入研究，也没见到学界有人作过论述。本文不揣浅陋，试对王粲的《爵论》略作评议，以就 

教于方家。 

王粲《爵论》全文已不得见，现在只存有两段《爵论》遗文，一段收在《艺文类聚》卷五十一；一 

段收在《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八中。严可均将两段遗文全收入《全后汉文》卷九十一中。两段遗 

文已难辨先后，现仅按严可均收录的先后顺序分别摘录于下，先引原文，然后再略作分析和评议。 

依律有夺爵之法。此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 

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 

今诚循 爵，则上下不失实，而功劳者劝。得古之道，合汉之法，以货财为赏者不可供 ，以复 

除为赏者租税损减，以爵为赏者民劝而费省[者](原脱“者”，据《艺文类聚》补)，故古人 

重爵也。③ 

上引这段王粲《爵论》遗文，首句说：“依律有夺爵之法。”所指之律，就是指《睡虎地秦简》中的 

《军爵律》。汉承秦制，汉代继承了秦的军功爵制，自然也继承了秦的《军爵律》。在秦汉军功爵制 

盛行之时，是有夺爵、赐爵法律条文的。那时，老百姓得到赐爵则欢喜，因被夺爵而恐惧 ，故可以用 

①班固：《汉书》卷 19上《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第 739—74O页。 

②朱绍侯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南都学坛))2008年第 4期。 

③严可均 ：《全后汉文》卷 91，许振生审订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第 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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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爵、赐爵的法律来约束百姓。现在爵制已废弃了，老百姓都不知道爵制为何物，所以赐爵，L~-tg_, 

不喜欢，夺爵，民也不恐惧。《军爵律》是空设文书而没有用处，如果现在真诚实在地遵循爵制的规 

定 ，上下都能落实(政府能按功行赏 ，人民不虚报功绩)，而建立功绩的人则得到勉励。这是遵循古 

人的正道，符合汉代的律法。王粲上述这段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以下几句话，却使人摸不到边 

际。他说以钱财作为赏赐，则政府不可能有力量供给，以免除劳役租赋作为赏赐，则政府会减少财 

政收入，唯有以爵位作为赏赐，则人民得到勉励而国家还节省了费用，所以古人都重视军功爵制。 

如按王粲以上的说法，人民得爵后既得不到财物，也享受不到复除等待遇，只得到空无一物的荣誉 

头衔，还有什么价值呢?据此可以推断，王粲对爵制盛行时得爵者所享受的待遇是不清楚的。实 

际古时老百姓立功后，可以享受不同的待遇，不仅可以根据爵位高低不同，担任不同的官吏，即一 

级爵可以担任五十石之官，二级爵可以担任百石之官，是“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④而且还 

可以享受复除、赏赐田宅，赎家人之罪等待遇。笔者认为，王粲最后几句话与前一段话 自相矛盾， 

并不符合王粲的真实思想。王粲是赞颂施行军功爵制的，如果对得爵者毫无益处，推行还有什么 

意义?所以笔者认为王粲这几句话，或是传写过程中致误，或是被人故意篡改。 

下面再摘录王粲《爵论》遗文第二段，然后再略作评议。 

爵自一级转登十级，而为列侯 ，譬犹秩 自百石转迁，而至于公也。而近世赏人者，皆不 

由等级，从无爵封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司马法》日：“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 

之利也。近世爵废，人有小功，无以赏也。乃积累焉，须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为而及时 

也。上观古高祖封功臣，及 白起、卫鞅，皆稍赐 爵为五大夫客卿庶长，以至于侯，非一顿而 

封也。夫稍稍赐 爵，与功 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逐之 不倦 

矣。② 

上引王粲《爵论》遗文第二段：“爵自一级转登十级，而为列侯”，十级可能为二十级之误。虽然 

有此误，但此文还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反映王粲对军功爵制确有很深入的研究： 

首先，他批评了军功爵制废弃之后，官、爵不按等级逐步晋升。人立小功，不予升级，直到积累 

足够的功绩，才能封侯，这就像百石俸禄的小吏一次就升到丞相同样的不合适，这违反了《司马法》 

所说的“赏不逾时”，使人知道做好事(立功)很快就会得到利益的报偿。王粲所举的例证虽有些 

夸张，但所讲的道理是正确的。 

其次，王粲举例说，汉高祖刘邦封功臣及秦孝公封商鞅，秦昭王封白起，都是从五大夫、客卿、 

庶长以至侯级，逐级分封的，并非一次就封到侯爵。对王粲的举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五大 

夫、客卿、庶长并列，说明三者都是爵名。并非现时一般词书所解释的：“客卿，古指在本国当官的 

外国人，谓以礼相待。”③或作“客卿，秦有客卿之官，请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的外人，其位为 

卿，而以客礼待之，故称”。④这两种解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后者比前者高明之处，是把客卿仅 

限于是秦国的官名，而非泛指古代在本国当官的外国人。尽管如此，后者对客卿的解释也不完全 

准确 。笔者同意王粲的意见，认为客卿是军功爵制中的爵位名称 ，是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十八级军 

功爵制中的第十级爵名，这在《商君书 ·境内篇》中早有记载：“(故)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 

受客(卿)。⋯⋯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故爵正卿 )就为大庶长，故(爵)大庶长就为左更。”⑤ 

①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卷 17(定法》，钟哲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 ，第 399页。 

②严可均 ：《全后汉文》卷91，许振生审订 ，第 919页。 

③《辞海》，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年 ，第 2337页。 

④《汉语大词典》，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4年，第 1441页。 

⑤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第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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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 。境内篇》这段文字是讲，军功爵制由一级以下的小夫至大良造的晋升次序中，由五大夫 

晋升客卿，由客卿经评议再升正卿，证明五大夫、客卿、正卿都是爵名。但为什么一般学者都把客 

卿解释为诸侯国人到秦国做官的官名呢?大概是受以下两种情况的影响。一是《史记 ·范雎蔡泽 

列传》记载，秦昭王“乃拜 (魏人 )范雎为客卿，谋兵事。”①《战国策 ·秦策三》记载：“秦昭王召见 

(燕人蔡泽)，与语 ，大悦之。拜为客卿。”②据此而说诸侯国来秦做官者而拜为客卿 ，似乎可以成 

立。但史实说明，并非所有诸侯国人来秦做官的都拜为客卿。如楚人李斯来秦做官 ，先任舍人，后 

任长史，再升廷尉、丞相，而未拜客卿。韩人韩非来秦不仅未拜客卿，而且被害死于狱中。商鞅人 

秦也未拜为客卿，先任左庶长，再升大良造，最后封为商君。秦昭王所以封范雎、蔡泽等人为客卿， 

是因为商鞅所定的十八级军功爵制中就有客卿的爵位，其地位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很适合外来人 

求官的待遇。王粲在《爵论》中，就把客卿与五大夫、庶长列为爵名，说明王粲对秦汉军功爵制的演 

变情况是很清楚的。二是在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 中，已把客卿、正卿排除在爵名之外，在爵制中 

已找不到客卿之爵称。再加上论者对商鞅变法时所确立十八级爵制并不知情 ，故把客卿理解为对 

列国来秦求官以礼待之的官名，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王粲在《爵论》遗文第二段中认为，如果赐爵能按功劳大小逐级晋升，既能符合军功爵制 

创建时的真义，又能接续前人未完成的功业 ，使有进取心的人不断地去追求。从总的情况看 ，王粲 

《爵论》对军功爵制盛行时按功劳大小逐级晋升制度是肯定的，也肯定了军功爵制在促使人民为国 

家建功立业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但王粲却无力回天，挽狂澜于既倒，不能恢复军功爵制早期的 

作用。 

王粲生于东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一生所处的时 

代 ，正是军功爵制由轻滥向废弃过渡的时代。东汉的历史说明，在明章二帝之后，在对匈奴、西域、 

西羌的战争中，对有功的军官和将领，只赐予列侯、关内侯 的爵位，没有人得到五大夫至大庶长的 

爵位。公乘以下八级爵位 ，也不再赐给士兵和小吏。有进级者只是进升军职而不是获得爵位。八 

级以下的爵位是朝廷有重大喜庆之事，用以颁赐民爵以作点缀。这说明，军功爵制已有被废除的 

迹象，只是没有命令废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王粲想要恢复军功爵制故有的功能，当然是不可能 

的。 

王粲发表《爵论》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笔者推测是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宣布废除军功 

爵制之前 ，如在之后王粲大概也不敢发表此文以冒犯曹操。同时在曹操废除军功爵制之后的第二 

年，王粲就逝世了，他也没时间来写这篇文章。 

笔者在《军功爵制考论》中曾多次提到，军功爵制在东汉后期就逐渐由轻滥走向衰亡。④但并 

没有说明军功爵制的具体终止时间。其实这在《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中已有明确记载。建安 

二十年(215年)冬十月，曹操 以汉丞相的名义对爵制进行改革。“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 

侯 、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④胡三省注引《魏书》日：“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 爵十七级，皆 

金印紫绶 ，又置关内外侯爵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钮，亦墨绶，皆不食租 ， 

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⑤从以上引文来看 ，曹操是把二十级军功爵制分割为两部分来处理的。 

①司马迁 ：《史记》卷 79《范雎蔡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第 2410页。 

②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 ·秦策三》，郑州 ：中州古籍 出版社，1988年 ，第 137页。 

③朱绍侯 ：《军功爵制考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④陈寿：《三国志》卷 1《魏书 ·武帝纪》，陈乃乾校点，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第 46页。 

⑤陈寿：《三国志》卷 1《魏书 ·武帝纪》，陈乃乾校点，第 46页。文 中之“关内外侯 ”，《宋书》礼志 、《隋书 ·礼仪志》均作 

“关外侯”，“内”字为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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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分是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九级五大夫至二十级的列侯 ，简化、压缩为五大夫至关内侯 、列 

侯六个等级 ，中间增加了名号侯、关中侯和关外侯 ，并说明“皆不食租”，使改革后的赐爵制，除列 

侯、关内侯外成为徒有空名的廉价“以赏军功”的虚封制度 ，以后又被两晋南朝所吸收。必须说明 

的是，曹操所建的六等新爵制，其中唯有五大夫没有执行，此后的史书中再也不见有人得五大夫爵 

位事例。实际所谓的曹操改革爵制，等于宣布自秦汉以来的二十级军功爵制正式被废除。 

被曹操分割的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另一部分，就是从一级公士至八级公乘的所谓“民爵八级 

制”，或称“赐民爵制”，并未被废除。《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虽未明确记载，但从曹魏政权建立 

后继续执行赐民爵制，可以得到反证。如魏文帝曹丕在代汉称帝后 ，于黄初元年(220年)十一月 ， 

下诏“赐男子爵人一级 ，为父后及孝悌力 田人二级。”①说明曹魏政权仍在施行赐民爵制度。不仅曹 

魏，而且两晋南朝直到唐初，都在施行赐民爵制，其中以南朝梁赐民爵次数最多，据《南朝梁会要》 

统计，梁在5O年间赐民爵达20次。②历代统治者为什么这样热衷于赐民爵制度，因为赐民爵太廉 

价了，在朝廷有喜庆大事时，皇帝只要下一个诏书，赐给人民一个民爵空虚荣誉头衔，就可达到“普 

天同乐”“与民同庆”的目的，统治者何乐而不为呢?故赐民爵可以延续800多年。 

黄初三年(222年)三月 ，魏文帝曹丕对爵制又作了一次补充：“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 

之庶子为亭侯 ，公之庶子为亭伯。”③这是对宗室亲王庶子封爵制度的补充。所谓封王，就是最初的 

封王，他们的庶子的爵位为乡公。所谓嗣王，就是初封王的儿子 ，他们的庶子封爵为亭侯 ，乡公的 

庶子封爵为亭伯。所谓庶子 ，就是指封王、嗣王的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为什么没提封王、嗣王 

的嫡长子封爵问题?因为封王、嗣王的嫡长子当然要继承王位 ，所以就不必提了。魏文帝所补充 

的宗室封爵制与曹操改革的六等爵位制同时并行 ，就成为一个独特的大杂烩爵制 ，因为曹丕补充 

的宗室封爵制含有西周的公、侯 、伯、子 、男五等爵制的因素，这就成为咸熙元年 (264年)司马昭奏 

请恢复周五等爵制的前奏。④这说明魏晋所施行的封爵制度，与秦汉的军功爵制已毫无关系了。 

有人或许会问：在战国至秦汉历史舞台上，曾起过积极、进步作用的军功爵制，为什么在东汉 

末年曹操掌权时会被废除，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是由以下三点原因决定的。 

1．军功爵制逐渐变质 ，由反对贵族世袭制，演变为贵族世袭制 

军功爵制是在反对西周五等爵制背景下而建立的一种新 爵制。西周五等爵制是贵族世袭制 

度。公 、侯 、伯、子、男都是大小不同的世袭贵族，即公之子世袭为公 ，侯之子则世袭为侯 ，其下以此 

类推，是与“世卿世禄”制相辅而行的爵禄世袭制度，在此制度的统治下 ，士、农、工、商四民的地位 

也是世袭不变的。即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⑤ 

奴隶的地位更不能改变。军功爵制的建立，打破了世袭不变的社会地位。庶民只要立有军功就可 

以逐级获得爵位，乃至于封侯，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战斗积极性，所以军功爵制在秦统一六国 

的战争和汉初的统一战争中，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军功爵制逐渐走 向自己 

的反面。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让庶民进入统治阶层 ，遂把二十级军功爵制划分为侯爵、卿爵、 

大夫爵、士爵四大等级，为爵级晋升设置障碍，以后又从军功爵制中划出“民爵八级”，使庶民、小吏 

得爵不能超过八级，并消除了八级以下爵位的应得利益，使之成为徒有虚名的荣誉头衔。因此引 

起人民对爵制漠视的态度，民得爵不喜，夺爵也不惧。另外，军功爵制也演变成为与周五等爵相同 

①陈寿：《三国志》卷 2《魏书 ·文帝纪》，陈乃乾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 ，第 76页。 

②朱铭盘 ：《南朝梁会要 ·民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第 468--470页。 

③陈寿 ：《三国志》卷 2《魏书 ·文帝纪》，陈乃乾校点，第 79—8O页。 

④陈寿：《三国志》卷 4《魏书 ·三少帝纪》，陈乃乾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I959年 ，第 150页。 

⑤邬国义等：《国语译注》卷 6《齐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第 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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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袭制。由进步的爵制变为腐朽的爵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中《置后律》披露了 

军功爵制演变为世袭制的情况： 

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 ，其毋适(嫡)子 ，以孺子、良人子。关 内侯后子为关内 

侯 ，卿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 

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裹，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衷后子为公士，其毋适子，以下妻子、 

偏妻子。① 

以上所引军功爵制世袭继承制的律文。文中的后子 ，即指爵位的继承人，即指嫡长子。并说 

明如无嫡长子者，姬妾之子也可以继承。爵制继承法规定 ：列侯 、关内侯是原爵位继承。卿(含左 

更到大庶长)之后子一律继承公乘。五大夫、公乘后子则为降两级继承，公大夫以下后子则降一级 

继承，公士之下再无爵位可继承，所以其后子没有继承权。纵观《置后律》规定的继承制度，其实只 

对列侯和关内侯的后子有实质利益 ，而卿级以下的后子，得到的只是公乘以下的荣誉头衔 ，说明军 

功爵制世袭制的规定 ，只保证了列侯、关内侯的特权 ，而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它被废除也 

成为历史的必然。 

2．军功爵制贬值，由待遇丰厚到虚封，导致军功爵制失去应有的存在价值 

军功爵制初建时，对各级爵位的获得者的待遇都很丰厚：一、即使获得低级爵位 ，也可当官为 

吏及有乞庶子的权利 ；二、可以获得以爵赎罪、减刑、免刑的待遇；三、可以以爵位换得亲人解除奴 

隶身份；四、可以因爵位高低不同，出差时享受“爵食之”(按爵位进飧)的待遇；五、可以按爵位等 

级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田宅 ；六、获得七级公大夫以上爵位 ，就可以有封邑食租的权利；七 、获得六级 

官大夫以下仍享有“复除”(免除劳役)的优待。直到汉五年五月刘邦仍在诏令中宣布：“其七大夫 

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②说明西汉初刘邦还承认对获得八级以下爵 

位者的应有待遇，但之后 ，随着非军功赐爵及卖爵的盛行 ，军功爵制就趋于轻滥而逐渐贬值 ，特别 

是“赐民爵八级制”出现后，公乘以下八级爵位就成为“虚封”。③ 至东汉中期以后，汉政府对立军 

功者除封列侯、关内侯外 ，都只升军职，不再授予爵位 ，说明军功爵制内涵已被掏空，它面临的后果 

当然是被废除。管子说：“政之所兴 ，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④军功爵制已从 “顺民心”， 

演变为“逆民心”，它的被废除，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也属于历史的必然。 

3．军功爵制除侯爵外失去了经济基础，变成空壳 ，难以继续存在 

如果说井田制是五等爵制的经济基础的话，名田制就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所谓名田制， 

即商鞅变法所建立的授田制，也包括军功爵制的赐田制。商鞅变法时宣布：“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 

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⑤说明军功爵制与名 田制是同时颁布而并行的。按井田制规定， 

一 夫受田百亩，“三年一换主(土)易居”，⑥土地为国有制。商鞅改国有制为土地长期 占有制，改井 

田制百步为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亩，规定得爵赐田：“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 

亩。”⑦按此规定，每得一次爵位，就在原来 占有田宅的基础上 ，再增加(益)田一顷，宅基地 9亩 ，大 

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年，第 59 

页 。 

②班固：《汉书》卷 1《高帝纪》，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l962年，第 54页。以上所述军功爵制的七项优待，其详情请参 

阅拙著 ：《军功爵制考论》，第 65—78，9O～107页。 

③虚封 ：原指获得侯爵者没有封国、食邑。此处指获得八级以下爵位者不再享有应得待遇，空有荣誉头衔，乃属借用之意。 

④黎翔凤：《管子校注》卷 l《牧民第一》，梁连华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第 1 3页。 

⑤司马迁：《史记》卷 68《商君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 2229--2230页。 

⑥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公羊传注疏 ·宣公》卷 16，何休注引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 93页。 

⑦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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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这就是秦代所施行的制度。在秦国争霸和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在秦汉之际刘邦反秦及楚汉战争 

中，军功爵制都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刘邦统一全国前的战争使 占领区不断变动，今天占领的 

地盘，明天就可能失守。因此 ，不可能授予立军功者土地和封邑。直到汉五年 ，刘邦统一全国，才 

在诏书中宣布，“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①即按军功大小赐予田宅，但每级爵位赐予田宅的数量不 

得而知。《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才使问题有了答案，其中的《二年律令》中，具体记载了各级 

爵位的赐田宅数量 ，现摘录于下 ：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 

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 

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裹三顷，上造二 

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一顷，司寇、隐官备五十亩。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 

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 

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 

不更四宅，簪裹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 

宅。欲为户者，许之。② 

上引赐田宅律文，是按军功爵制四大等级颁布的，其中彻侯为什么没有赐田?是因为彻侯有 

封国，故不再赐田。此外，可以看 出四大等级的界限非常严格。对此，读者一看即明，不必赘述。 

但无论怎么说，汉政府对所有得爵者都是有关照的。不过 ，它与秦时的赐 田宅制还是有所区别的。 

秦时是得一次爵位就增赐一次田宅，使爵制与赐田宅制合二为一 ，密不可分。汉时是算总账，以汉 

五年为限，在已得爵位的基础上，一次赐予 田宅 ，这就培养出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及大量 自耕 

农 ，此后就再不见得爵者有赐田宅的事例。这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军功爵制与名田制并行的关系。 

本来在土地长期占有制下的赐田制(名田制)就容易演变为土地私有制 ，而这种一次赐田又不再有 

赐夺的规定，就更易于演变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出现土地兼并 ，所以自文景 

二帝之后 ，直至东汉不断出现土地兼并高潮 ，特别是在东汉时随着 田庄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集中 

于田庄之中，军功爵制与土地已无任何联系。秦汉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 ，军功爵制失去赐 

田制，怎么会长期存在下去?西汉中期以后 ，特别是在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逐渐轻滥、衰亡，说明军 

功爵制除列侯、关内侯因为有封国和食邑支撑外，其它爵位全成为空壳。故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废 

除军功爵，这是有历史背景为根据的。 

(责任编辑 张 陈) 

①班固 ：《汉书》卷 1《高帝纪》，颜师古注 ，第 54页。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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